采购需求
一、项目名称：2023年平舆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第三批
二、项目背景介绍：根据《关于2023年度农田建设项目实施计划的批复》（驻农[2023]101号)文件及《关于2023年平舆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批复》（平巩固衔接组[2023]13号)文件的要求，现对东和店镇前楼村、李孟村、小吴村、东和店村、高庄村、大石村6个行政村的3.6万亩有机肥进行采购。
三、招标范围：2023年平舆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第三批 （有机肥）
本项目不分包，具体内容详见如下；
	序号
	物品
	耕地（亩）
	亩均（kg）
	合计（kg）
	是否采购进口产品

	1
	有机肥
	36000
	100
	3600000
	否


[bookmark: _Hlk82446871]四、技术要求：
	序号
	货物名称
	技术要求
	数量
	单位
	备注

	1
	有机肥
	颗粒状；50公斤/袋
	3600
	吨
	1、投标产品须符合《有机肥料》（NY/T525-2021）要求。
2、投标产品必须取得《肥料登记证》或肥料备案凭证，提供证书。

	
	
	有机质质量分数（以烘干基计）≥30%
	
	
	

	
	
	总养分（氦+五氧化二磷+氧化钾）的质量分数（以烘干基计）≥4.0%
	
	
	

	
	
	水分（鲜样）的质量分数≤30%
	
	
	

	
	
	酸碱度（PH）5.5-8.5
	
	
	


注：1、投标人所投产品必须满足或优于上述采购项目要求，否则按无效投标处理。
五、商务要求：
	合同履行期限
	合同签订之日起至质保期结束。

	交货地点
	采购人指定村委，由村委收货并签字盖章。

	交货期
	合同签订后10日历天内送到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
	合同签订时间
	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。

	付款方式
	合同签订后付30%，甲方收到货物并抽样检测合格后，凭质量检验报告和由收货人出具的收条，收条加盖收货村委公章以及提款申请单，拨付至合同金额的97%；剩余3%作为质量保证金，一年后，如无质量问题，由乙方提出申请，无息拨付质量保证金。

	售后技术服务要求
	项目实施前中标人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等。

	质保期
	国家有统一规定的执行国家规定，没有规定的质保一年。

	售后服务保障或维修响应时间要求
	由中标人提供至少一名专职人员全程跟踪服务，质量保证合格并达到相关要求并保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作业，售后服务保障响应时间为1小时以内及时响应，运送到指定地点。

	验收标准
	1.达到国家验收规范合格标准
2.由采购人成立验收小组,按照采购文件要求、投标文件响应和承诺验收进行验收。为保证投标真实性，采购人保留标后通过测试验证功能的权利，若有虚假将导致中标无效并承担相应责任。
3.验收结束后,出具验收报告。


六、采购人对项目的特殊要求及说明
	采购人的特殊要求及说明
	[bookmark: _GoBack]1、依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(财库〔2020〕46号)的规定享受扶持政策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，小微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中型企业，中型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型企业。
2、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应符合《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（试行）》和《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（试行）》规定，商品的包装和快递包装验收标准应符合《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（试行）》和《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（试行）》规定。
3、供应商应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供技术响应表、商务响应表等内容以对招标文件作出响应。
4、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为：工业。


七、招标代理费：参照河南省招标投标协会《关于印发《河南省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指导意见》的通知豫招协[2023]002号 ”文件中的基准价收费标准收取（不含税）。
